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 23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可作更改，而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概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舜宇光學科技透過其直接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舜宇浙

江光學、舜宇光學海外、舜享光學、舜宇光學、Summit Technology (HK)及Summit 

Technology (BVI)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96.5%。因此，舜宇光學科技、舜宇

浙江光學、舜宇光學海外、舜享光學、舜宇光學、Summit Technology (HK)及Summit 

Technology (BVI)構成我們的控股股東。緊隨[編纂]完成後，控股股東將合共持有約

[編纂]的股份（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因此，[編纂]後，彼等仍將為我們的控股股東。

有關本集團的股權及公司架構，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業務劃分

我們的主要業務

我們主要從事與車輛相關光學產品的研發、製造及銷售。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

「業務」。

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主要業務

舜宇光學科技的歷史能夠追溯至1984年，舜宇光學科技自2007年起於聯交所上

市（股份代號：2382）。於[編纂]及[編纂]完成後，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將主要從事

非車輛相關光學業務的設計、研發、製造及銷售，其核心產品集中於XR解決方案、智

能手機攝像頭解決方案及其他非車輛相關的光學產品（包括泛物聯網、機器人、光學元

件及光學儀器）。

業務清晰劃分

於[編纂]完成後，我們的業務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業務（「保留業務」）在所

採用的核心技術、應用領域以及目標客戶及市場方面均有清晰劃分：

(a) 應用領域：我們的業務以車輛為應用領域。除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所提
供的若干車載紅外成像產品（主要包括車載紅外熱成像鏡頭）亦可被採用並

應用於車輛外，保留業務在應用領域方面與本集團的業務有清晰劃分，其

產品及解決方案主要集中於車輛以外的應用領域，例如XR、智能手機、泛

物聯網、機器人、光學元件及光學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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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的業務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經營的紅外業務在應用領域方面可能存

在一定重疊，惟該兩項業務在所採用的底層技術、定位差異以及車載紅外產品對

財務貢獻屬不重大方面均有清晰劃分，具體如下：

我們的業務 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紅外業務

所採用的底層技術 . . . 本 集團所生產的車載相機 

解決方案均採用基於可見光的 

光學技術，通過反射可見光 

形成圖像。

依托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先進

的不可見紅外光學技術，透過

檢測物體發出的熱能形成圖像。

產品於車載應用方面

 的重要性 . . . . . . . . .

本集團所提供的所有產品均為車

載應用而設計。

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大部分

紅外成像產品乃為以下應用而

設計及生產：(i)用於人身或財

產安全的安防監控行業；及(ii)

作為夜視設備用於戶外場景，

包括狩獵、戶外探索及救援。

鑒於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所

提供的非車輛相關光學產品種

類繁多，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

內，銷售車載紅外成像產品所

得收入維持於極低水平，約佔

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總收入

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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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 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紅外業務

定位不同且功能上

 並無重疊 . . . . . . . . .

本 集團所生產的車載相機 

解決方案屬於標準車載功能 

特點的必要組成部分，並已 

廣泛應用於幾乎所有車輛。 

該等產品可使駕駛員及乘客 

於光線充足的環境下全面掌握 

車輛周邊情況。

車載紅外光學產品通常作為選配

附加配置使用，以於黑暗或能

見度受限的極端天氣條件（例如

濃霧）下進一步增強駕駛時的夜

視能力，其定位並非用作替代

本集團所生產的車載相機解決

方案。因此，本集團的產品與

通過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經

營的紅外業務的產品之間並不

存在任何實質性的競爭。

(b) 所採用的核心技術：鑒於其應用領域之特性，車載相機方案須具備在複雜
駕駛環境下的高度適應性，以確保影像擷取的穩定性，故採用了若干為我

們業務所特有的核心技術及專利。例如，車載相機解決方案採用主動加熱

以及除霧技術及相關專利，使其能於極低溫環境或雨雪天氣下仍可清晰捕

捉車輛周邊影像。車載相機解決方案亦採用自清潔技術及自有專利，可主

動清除灰塵或雨滴，以免影像性能受到影響。此外，與應用於消費電子產

品的攝像頭鏡頭不同，車載相機解決方案的設計着眼於長期使用及耐用

性，並須在不同環境下具備耐高溫性能，故會採用溫度補償技術，以確保

其在很寬的溫度範圍（包括極冷或極熱）內仍可正常運作。另一方面，保留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所提供的主要產品（包括XR產品及智能手機）屬於日常

使用的消費電子產品，並不需要車輛相關光學產品所特有的技術特性及技

術（例如耐高溫性能、主動加熱及自清潔功能）。例如，智能手機攝像頭解

決方案的設計使用壽命通常較短，亦無須在極端天氣條件下（如極冷或極

熱）具備耐受能力。相反，此類智能手機攝像頭解決方案的功能特性會因應

其目標客戶（即全球各地的智能手機製造商）的具體需求及技術要求而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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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標客戶及市場：本集團所提供的車輛相關光學產品乃為汽車行業而設
計，其目標客戶包括全球各地的Tier-1供應商及主機廠；而保留業務的產品

則主要面向非車輛相關行業的企業及機構客戶，包括XR產品及智能手機製

造商。

鑒於上述本集團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的業務已作出清晰劃分，保留業務並不

會，亦不大可能會，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各控股股東確認，彼等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概無於任何

業務（我們的業務除外）中擁有任何權益，而該業務與本集團的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以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作出披露。

獨立於控股股東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編纂]完成後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包括彼等的緊密聯繫人）

經營業務，原因如下。

管理獨立性

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三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有關董

事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於八名董事中，僅兩名非執行董事（「重疊董

事」）現時於並將於[編纂]後繼續於舜宇光學科技擔任職務，詳情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編纂]後於本公司的職位
[編纂]後於

舜宇光學科技的職位

王文杰先生 . . . . . . 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首席執行官

 及授權代表

倪文軍先生 . . . . . . 董事會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及執行總裁

鑒於該等重疊董事於本集團的職務屬非執行性質，預期其將不會參與本集團的日

常業務營運及管理，且我們相信有關安排將不會影響彼等各自對舜宇光學科技及本公

司履行其各自的職責及責任。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其他董事或高級管理層

於舜宇光學科技現時擔任或將擔任任何職務。因此，本集團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

主要由獨立的管理團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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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本集團於董事及管理方面不依賴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且[編纂]後，

本集團的日常營運及管理職能將獨立於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管理，原因為：

(a) 除重疊董事外，[編纂]後並無其他管理層重疊；除重疊董事外，其他六名

董事獨立於控股股東，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彼等均於管理及企業管治事務方面擁有充足知識、經驗及能

力。因此，彼等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履行其職責；

(b) 本公司董事會將於[編纂]後由八名董事均衡組成，其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確保董事會於作出影響本公司的決策時的獨立性。具體而言，(i)獨

立非執行董事與任何控股股東及╱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概無關連；(ii)獨立

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超過三分之一；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個別及共同

具備向本公司提供專業及富有經驗的必要知識及經驗。董事認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能為董事會的決策程序帶來公平合理的判斷，並保障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及

(c) 各董事均知悉其作為董事的受信責任，其中包括須為本公司的利益及最佳

利益行事，且不得容許其作為董事的職責與其個人利益之間存在任何衝

突。倘本集團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之間存在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

突，有衝突的董事須放棄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投票，而其他董事將就該事

項投票及作出決定。

儘管如此，為解決日後可能產生的潛在利益衝突，本公司已採納若干企業管治措

施。請參閱「－企業管治」。基於上文所述及經考慮我們與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第8.10條）之間並無實質性競爭，董事認為我們的管理層獨立於控

股股東。董事認為本集團於[編纂]完成後能夠獨立於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管理我們

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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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獨立性

我們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人經營我們的業務。我們已取得業務所需

的相關資格及牌照、獨立生產線及機械。本集團亦擁有足夠的業務營運水平、資產、

設施、設備及僱員以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人經營我們的業務。

我們有自身的組織架構，設有自治部門，各部門在執行必要的行政職能時各自擁

有特定的職責範圍，且並無控股股東的支持。我們亦維持一套全面的內部監控程序，

以促進我們業務的有效運作。我們已採用一套企業管治手冊，包括股東會的職權範圍

及董事會會議的職權範圍，兩者均以相關法律、規則及法規為基礎。

我們與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訂立若干關連交易，該等交易將於[編

纂]後繼續進行。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所有該等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規定以及本集團及關連人士的定價政策，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

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因此不會損害任何一方的利益。董事認為，該等交易

不會影響我們的整體營運獨立性。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本公司獨立於控股股東營運。

財務獨立性

我們擁有獨立的內部控制及會計系統。我們亦擁有獨立的財務部門，負責執行財

務管理、會計、報告、資金及庫務職能。我們獨立維持銀行賬戶，且不與保留舜宇光

學科技集團共用任何銀行賬戶。我們已根據適用法律進行獨立稅務登記，並根據適用

稅務法律及法規獨立繳稅。

我們並不依賴控股股東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的財務資助。本集團有能力於必要時

向獨立第三方取得融資，而不依賴控股股東及╱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提供的任何擔保

或抵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任何由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向我們授出或擔保的未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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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事相信我們能夠保持財務獨立性，且不會過度依賴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

的緊密聯繫人。

企業管治措施

董事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保障股東利益的重要性。我們將採納以下措施以保障良

好的企業管治標準，並避免本集團與保留舜宇光學科技集團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

(a) 作為籌備[編纂]的一部分，我們將於[編纂]時採納組織章程細則以符合上市

規則。尤其是，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除另有規定外，董事不得就批准其本

人或其任何聯繫人於其中擁有重大利益的任何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

的任何決議案投票，而倘其投票，則其投票不得計算在內（該董事亦不得計

入該決議案的法定人數）；

(b) 擁有重大利益的董事須就可能與我們任何利益存在實際或潛在衝突的事項

作出全面披露，並於該董事或其聯繫人於其中擁有重大利益的事項上在董

事會會議上放棄投票；

(c) 我們致力於維持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均衡組合。我

們已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且我們相信獨立非執行董事擁有充足經

驗，彼等並無任何可能對其獨立判斷的行使造成重大干擾的業務或其他關

係，且將能夠提供公正的外部意見以保障公眾股東的利益。有關獨立非執

行董事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d)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卓亞融資有限公司為我們的合規顧問，

其將就遵守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包括有關董事職責及企業管治的各項規

定）向我們提供意見及指引；

(e) 我們已採納內部控制及企業管治措施，以確保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屬公平

合理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少數股東的利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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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每年審閱任何持續關連交易，並

於年報中確認該等交易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按一般商業條款

或不遜於可自獨立第三方獲得或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進行，且條款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基於上述，董事相信已制定充分及足夠的企業管治措施，以管理本集團與控股股

東之間可能產生的現有及潛在利益衝突，並於[編纂]後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